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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佈 
 

收回土地 
 
 
本公佈乃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願
發佈。 
 
本公司之董事局知悉，在二零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版之憲報所載，香港地政總署於
二零二四年五月三十日刊發公告，以收回約一百七十六公頃土地進行洪水橋／厦村新
發展區第二期發展(「新發展區」)。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洪水橋之土地儲備總面積約為六百五十七萬
平 方 呎 。 在 該 土 地 儲 備 中 ， 位 於 新 發 展 區 內 總 面 積 約 三 百 五 十 萬 平 方 呎 之         
土地 (「相關土地」 )將被政府收回。按相關憲報公告所載之現金補償每平方呎        
港幣一千一百一十四元計算，本集團預期可就收回相關土地從政府獲發現金補償總額
約港幣三十九億元。 
 
此外，於二零二四年四月，政府收回本集團於粉嶺北及古洞北新發展區持有之若干土
地約一百四十五萬平方呎，本集團將據此從政府獲得現金補償約港幣十八億六千萬元。 
 
假設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完成收回相關土地的若干法律手續，本集團
預計就上述之收回將錄得合共收益並列為基礎稅前盈利約港幣三十一億元，可於截至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入賬。上述盈利數額須待審計確認。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廖祥源  謹啟 
 
香港，二零二四年六月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局成員包括: (1)執行董事: 李家傑(主席兼董事總經理)、李家誠(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林高演、李兆基、葉盈枝、馮李煥琼、郭炳濠、孫國林、黃浩明及馮孝忠; (2)非執行董事: 李王佩玲; 以及 
(3)獨立非執行董事: 鄺志強、高秉強、胡經昌、胡家驃、潘宗光及歐肇基。 


